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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開幕剪綵的主禮嘉賓包括教育局副局長施俊
輝，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陳澤濤，中苑攝影學會永
遠名譽會長楊孫西，第十屆中國僑聯副主席盧文
端，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長林廣兆，全國
僑聯常委黃楚基，中苑攝影學會名譽會長鄧祖國，
中苑攝影學會名譽會長吳民權，中苑攝影學會會長
許天寶，裕華國產百貨有限公司董事長余國春、董
事總經理余鵬春、董事經理陳余小春及董事總監余
偉傑等。

施俊輝：發揚獅子山精神
施俊輝致辭表示，裕華國貨與中苑攝影學會展出

100多張攝影作品，涵蓋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香
港的人像、風光、建築物、居民的日常生活、節日
及活動等，勾起年長港人的集體回憶。活動也讓年
輕一代了解和認識香港社區的歷史、特色、民風、
文化，更加全面地了解香港的過往和現在，進一步
提升家國情懷，發揚自強不息的「獅子山精神」。

余鵬春：繁榮由幾代人奮鬥得來
余鵬春致辭表示，場內100多張攝影作品，見證了

香港由60年代至今的發展，裕華國貨結合攝影展與
當年暢銷的貨品一同展覽及銷售，讓港人透過照片
及物件共同緬懷昔日時光。是次活動與學校合作，
還辦攝影展觀賞團及導賞員講解，可令年輕人清楚
香港的繁榮是透過幾代人的艱苦奮鬥打造而成。

參與是次攝影展的中苑攝影學會顧問及會員，不
少為香港攝影名家，他們走遍港九新界，體驗了當
時香港的樸實民風、見證了香港人走過的艱苦歲

月，用他們的鏡頭，記錄了香港人和事的珍貴時
刻，一頁一頁的生活片段、一幕一幕的感人故事，
展現了香港人勤奮刻苦、堅毅不拔的獅子山精神。

「遊走舊香江攝影展」於裕華國貨總店五樓藝術
文化廊展出，時間為上午10時至晚上10時。

【香港商報訊】「香港貴金屬同業協會第二十二屆
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暨會長聘任儀式」日前假尖沙咀
美麗華酒店舉行，海關關長何珮珊及立法會議員李惟
宏蒞臨見證儀式。李惟宏主持監誓儀式，由何珮珊監
誓，並頒授聘任書予15位貴金屬同業協會會長。出
席嘉賓包括金融服務界選舉委員會委員及金融界協會
首長，近200位金融業界人士參與，場面盛大。

何珮珊：鞏固香港競爭優勢
何珮珊表示，香港貴金屬同業協會多年來為貴金屬

行業默默耕耘，並透過持續舉辦專業培訓課程及集思
會，讓會員緊貼市場新資訊。而協會會員亦與時並
進，不斷創新。相信協會會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拼經
濟、謀發展，協助推動國家和香港高質量發展，鞏固
香港競爭優勢。

據了解，協會近年亦舉辦不少前往內地交流活動，
讓會員親身了解祖國長足發展同博大的中華文化。相
信會員參與國際交往中，會向合作夥伴說好「中國故
事」，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中國精神。香港海關
亦會透過拓寬國際合作，凝聚共識，加強交流，與更
多國家及地區，加強雙邊及多邊合作，亦會向貴金屬
及寶石業界分享更多國際層面執法資訊，持續強化業
界反罪惡及合規意識。她祝該會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取

得圓滿成功，貴金屬交
投持續暢旺。

李惟宏表示，香港貴
金屬及珠寶業擁有出色
的工藝、標準以及質
量，對內地及國際旅客
甚具吸引力，只要持續
發揮香港貴金屬行業的
優勢及長處，將會繼續
成為香港重要旅遊品
牌，有助提振香港零售業。

李惟宏冀為業界發聲
他說，香港實施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註冊制度實施

超過一年，目前制度運作暢順。業界若遇到任何困
難，可與有關部門反映意見，相信局方十分樂意聆聽
並解決問題。期望協會各位行業精英和業界翹楚的攜
手努力下，帶領貴金屬行業再上高峰。

唐桂坤讚註冊制度有利營商
香港貴金屬同業協會主席唐桂坤表示，協會於

1981 年成立，其宗旨為業界從業員謀出路，謀福
祉，致力提升業內人員的專業知識水平。過去一年，

政府有兩項重要決策，對業界帶來積極正面的影響，
尤其是香港海關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
例」，經過海關人員於過去9個月的註冊過渡期協助
下，協會會員公司都陸續成功註冊，每間公司有一張
由香港海關發出的A類或B類的註冊證明書。相關制
度在業界獲得一致好評和支持。業內人士反映，證書
成為業界經營者的信譽保證，為貴金屬及寶石行業營
造出更好的規範和商譽。

香港貴金屬同業協會副主席李庭鈞致謝辭時表示，
期望業界能夠繼續支持該會，互相交流，使該會有更
好發展，為香港金融服務界作出更多貢獻。

當晚中樂團帶來了一場精彩的中樂盛宴。會長李文
偉與夫人嚴偉貞親自擔綱演出多首經典粵語名曲。

【香港商報訊】記者盧慧萍報道：
為慶祝裕華國貨創辦65周年，裕華
國貨與中苑攝影學會於即日起至7月
28日期間在裕華國貨佐敦總店聯合
舉辦「遊走舊香江攝影展」，前日下
午舉行開幕剪綵儀式。該攝影展共展
出100多張攝影作品，見證了香港由
60年代至今的城市發展。

裕華100多張作品見證香港發展辦辦辦

貴金屬同業協會新屆執委就職貴金屬同業協會新屆執委就職

香港貴金屬同業協會第二十二屆執行委員會就職典禮日前舉行，場面盛大。

「遊走舊香江攝影展」舉行開幕儀式，賓主合照。

【香港商報訊】香港菁英會日前於金鐘港麗酒店舉
行2024至2025周年會員大會，選出第17屆執行委員
會，林智彬當選連任第17屆主席。大會邀請中聯辦
青工部部長張志華，立法會議員、青年發展委員會副
主席、香港菁英會榮譽顧問梁毓偉，香港菁英會基金
主席、香港菁英會創會主席兼永遠榮譽主席施榮忻出
席並見證新屆執委會的誕生。新一屆會期將於7月1
日開始，為期一年。

林智彬回顧過去一年會務發展表示，共舉辦120個
以青年為主體的活動，包括「百萬青年看祖國」、支
持《青年發展藍圖》的實踐及香港菁英會會務持續發
展三大主題，大型活動包括「港澳青年看祖國」各界
港澳青年代表交流團、「港澳青年看祖國福建行」、
「賽事菁英」練習生杭州亞運實習計劃、外交菁英講
堂系列─「中國外交知識香港島青少年教育講座」、
青年節@HK「全民速創」創業構思比賽、「菁英生
涯規劃講座、與行業青年領袖對話」及第33期青年
菁英國情研習班等。

林智彬表示：「2024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
周年，香港菁英會新年度將以『人才往來，認識祖
國』、『社會關懷，了解香港』及『生涯規劃，提升
自我』三個範疇展開連串計劃，即將舉行的《與生命
對話系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弘揚──香港
的承載與使命》以及博鰲亞洲青年論壇將成焦點。」

香港菁英會將從五個範疇開展工作計劃，包括延續
「港澳青年看祖國」的精神、舉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75周年青年菁英慶祝活動、致力菁英會會務持續
發展、主辦多項菁英品牌活動，以及支持《青年發展
藍圖》的實踐。主要活動包括博鰲亞洲青年論壇、中
國外交知識進校園系列講座、「全民速創」構思比賽
及香港青年菁英國情研習班等。

林智彬連任菁英會主席

裕華 100多張作品見證香港發展
辦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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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於 2024 年 6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会议於 2024 年 6 月 1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李益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恒天凯马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会议通过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於聘请主办券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公司同时刊载於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关於聘请主办券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54）。
（二）审议通过《关於转让控股子公司无锡华源凯马发动机有限公司 50%

股权及相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公司同时刊载於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关於转让控股子公司 50% 股权及相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4-055）。

三、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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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聘请主办券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聘请主办券商的情况说明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自 2024 年 5 月 14 日至 6

月 11 日已连续 20 个交易日每日收盘价均低於人民币 1 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2.1 条第一款第二项
的规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仅发行 B 股股票的上市公司，
如果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於人民币 1 元，公司股票可能被
上交所终止上市交易。公司於 2024 年 6 月 11 日收到上交所下发的《关於拟终
止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上证公函【2024】0780 号，
以下简称“告知书”），上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5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被强制
终止上市后，公司应当聘请具有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在上交所作出
终止股票上市决定后立即安排股票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证券交易
场所进行股份转让相关事宜，保证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 45 个交易日内可以
转让。为保障投资人合法交易权利，公司对后续可能发生的股票转板交易事宜
提前准备。2024 年 6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於聘请主办券商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
司的主办券商，并同意与其签订《委托股票转让协议》，委托其为公司办理证
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股份退出登记，办理股票重新确认以及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股份登记结算等相关事宜。
二、主办券商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7406480210
法定代表人：刘宛晨
成立日期：2002-08-23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茶子山东路 112 号滨江金融中心 T2 栋（B 座）

26 层
经营范围：凭本企业许可证书经营：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
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按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核
定的期限和范围从事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如公司股票被上交所正式摘牌，关於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办理股份确权、
登记和托管的手续及具体安排，将另行公告。请投资者关注公司聘请的主办券
商后续刊登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
cn）的确权公告。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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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转让控股子公司 50%股权
及相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以

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属控股子公司无锡华源凯马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
锡凯马”）50% 股权和 14 项第 7 类注册商标专用权，以标的资产评估值 5,716.74
万元作为定价依据，最终成交价格取决於受让方在产权交易所的摘牌价格。

●本次交易拟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进行，交易对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存在不
确定性，尚不确定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最终转让能否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2024 年 6 月 19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处置资产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深化瘦身健体工作，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提升公司资产运营质量，公

司将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属控股子公司无锡凯马 50% 股
权和 14 项第 7 类注册商标专用权，最终交易价格及交易对方以在北京产权交
易所公开挂牌成交结果为准。

（二）本次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 年 2 月 2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预挂牌

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预挂牌转让公司所持有的
无锡凯马 50% 股权（公告编号：临 2024-012）。

2024 年 6 月 19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转让控
股子公司无锡华源凯马发动机有限公司 50% 股权及相关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议
案》，表决结果为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同意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
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属控股子公司无锡凯马 50% 股权和 14 项第 7 类注册
商标专用权。

（三）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交易对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存在不确

定性，尚不确定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最终转让能否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后续
如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并及时披露。

（四）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转让标的相关财务指标未达到公司 2023 年经审计的相应财务指标的

50%，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预计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因本次股权转让将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交易对方尚不

确定。公司将根据在产权交易所挂牌进展情况，及时披露交易对方及相关后续
情况。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无锡凯马”概况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无锡华源凯马发动机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丁庄路 88 号
注册资本：3,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伟
成立时间：2004 年 9 月 27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一般项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泵及真空设备制造；泵及真空设备销售；农业机械制造；
农业机械销售；船用配套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
电机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风机、风扇销售；气体、
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电气设备修理；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1,750.00 50.00
2 张伟 1,137.50 32.50
3 无锡民玮亿机械有限公司 350.00 10.00
4 陈美庭 263.50 7.50

合计 3,500.00 100.00

对於本次转让，无锡凯马的其他股东全部书面承诺放弃优先受让权。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3. 经营状况
无锡凯马 2023 年受国内外市场环境、行业排放标准调整、加快产品升级换

代等因素影响，企业出现经营性亏损，存货出现较大减值。
无锡凯马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0794.56 31198.88
负债总额 25522.56 25841.87
净资产 5272 5357.01
项目 2023 年 1-12 月 2024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28373.36 9467.99
净利润 -3943.42 85.01

截止评估基准日，无锡凯马 2023 年 1-10 月营业收入 24,098.56 万元，净利
润 -3,645.88 万元。

（二）交易标的“14 项第 7 类注册商标专用权”概况
1. 注册登记情况
公司名称：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07393031L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60 号
法定代表人：李益
注册资本：64,000 万元人民币
2. 标的商标情况
公司持有第 7 类注册商标共计 14 项，为本次转让商标，相关购买或注册等

成本已於当期费用化，评估日账面原值及账面净值均为0元，评估值为286.20元。
（三）标的商标抵押担保及使用许可情况
公司持有的 14 项第 7 类注册商标中已授权 12 项注册商标给无锡凯马独占使

用。为理清相关商标专用权的权属，保持无锡凯马业务的连续性，避免因发生
挂靠等问题产生不必要的后续纠纷，本次商标转让与无锡凯马 50% 股权合并处
置。本次交易标的商标专用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情况，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托为本次交易出具了《恒天凯马股份有限

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无锡华源凯马发动机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
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3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
础法和收益法进行，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无锡凯马资产账面价
值 30,106.66 万元，评估值 33,849.65 万元，评估增值 3,742.99 万元，增值率
12.43%；负债账面价值24,537.12 万元，评估值22,988.58 万元，评估增值-1,548.54
万元，增值率为 -6.31%；净资产账面价值 5,569.54 万元，评估值 10,861.07 万元，
评估增值 5,291.53 万元，增值率 95.01%。出具了《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拟转
让资产涉及的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 14 项注册商标专用权价值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以 2023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14 项第 7 类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评估值为 286.20 万元（含税价）。

无锡凯马 50% 股权和 14 项第 7 类注册商标专用权两项合计对应评估价值为
5,716.74 万元。

（二）交易价格
公司持有的无锡凯马 50% 股权和 14 项第 7 类注册商标两项捆绑拟定挂牌转

让价格 5,716.74 万元，若实际情况需要多轮挂牌 , 则授权公司总经理对公开挂
牌价格进行调整。最终交易价格及交易对方以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成交
结果为准。

（三）定价合理分析
本次转让资产的交易作价以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确定，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符合市场规则。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为公开挂牌转让资产，目前尚未签署交易合同或协议。若最终交

易成功，所得款项将用於补充公司日常运营资金。
六、出售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此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减少一家子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为无锡凯马提供担
保、财务资助、委托其理财，以及其他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本次资产处置，有利於公司进一步聚焦主业，提升资产运营质量。由於本
次资产处置拟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进行，交易对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存在不确定
性，尚不确定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最终转让能否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尚无法
判断对公司当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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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43 元，B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06048 美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27 －

2024/6/28
2024/6/28

Ｂ股 2024/7/2 2024/6/27 2024/7/1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4年5月22日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367,673,455 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 0.043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8,809,958.57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27 －

2024/6/28
2024/6/28

Ｂ股 2024/7/2 2024/6/27 2024/7/1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於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
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云赛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3. 扣税说明

3.1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1) 对於持有公司 A 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於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5］101 号）、《关於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
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按
照税前每股人民币 0.043 元派发现金红利。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
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
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於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於持有公司 A 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公司根据《关於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 10% 的税率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税后每股人民币 0.0387 元。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
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A 股
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
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於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 号）的有关
规定，按 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387 
元。

（4）对於持有公司 A 股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纳税，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043 元。

3.2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放，B 股现金红利以

美元支付。根据《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美元与人民币汇率
按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下一工作日（2024 年 5 月 23 日）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1：7.1098）折算，每股现金红利 0.006048 
美元（含税）。

（1）对於 B 股居民自然人股东，根据《关於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关於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有关规
定，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
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
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按
照税前每股 0.006048 美元派发现金红利。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
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於次月 5 个工作
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於 B 股外籍自然人股东，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於个人所得
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1994]20 号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
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按照税前每股 0.006048 美元发放现
金红利。

（3）对於 B 股非居民企业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於非居民企业取得 
B 股等股票股息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9］394 号）的有
关规定，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
后 0.005443 美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於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4695838  34695939
特此公告。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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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被担保人包括上海南洋万邦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等 8 家公司，

不存在关联担保。
● 2024 年 5 月担保 1,526.33 万人民币；截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公司对外

提供担保余额 5,309.46 万人民币，公司除为控股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外
没有其他对外担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赛智联、公司）於 2024 年 3 月 26 日

召开十二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於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预计
担保额度的预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22 亿人民币的综合
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预计相互提
供担保的金额合计不超过 13.3 亿人民币及 200 万美元，实际发生担保金额和期
限以签署合同为准，该议案已经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3 月 28 日、2024 年 5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16、临 2024-025）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4 年 5 月，为上海云赛智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科技”）

担保 1,526.33 万人民币。
截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公司为上海南洋万邦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洋万邦”）担保余额 172.52 万人民币，为信息科技担保余额 3,090.22 万人民币，
为上海塞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嘉电子”）担保余额 151.93 万人
民币，为北京信诺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诺时代”）担保余额
1,788.64 万人民币，为上海宝通汎球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通汎球”）
担保余额 106.15 万人民币，南洋万邦为南洋万邦（香港）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香港南洋”）担保余额 0.00 万美元，折合 0.00 万人民币。以上担保
余额总计 5,309.46 万人民币。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科技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技网”）
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担保协议（编号：公高保字第
02322024200601 号）。被担保人为其控股子公司上海云赛数海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云赛数海”），担保期限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担保金额人民币 4,000 万人民币。

近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担保协议（编号：（2024）
沪银最保字第 XQ0219 号）。被担保人为上海宝通汎球电子有限公司，担保期
限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担保金额人民币 2,500 万
元。

三、被担保人的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被担保人情况

序
号

被担保方
名称

注 册
地

法定代
表人

持 股
比例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
债率

影响被担保
方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有

事项
1 南洋万邦 上海 沈勇 100% 85,091.59 35,245.29 121,438.20 3,470.60 58.58% 否
2 信息科技 上海 孙霄龙 100% 100,478.08 26,282.37 56,958.68 386.91 73.84% 否
3 塞嘉电子 上海 汪迤平 100% 18,125.58 15,670.54 5,478.77 -77.26 13.54% 否
4 信诺时代 北京 赵海鸿 100% 37,411.77 20,631.03 70,901.64 2,061.89 44.85% 否
5 香港南洋 香港 沈勇 100% 1,432.81 793.65 4,346.03 29.00 44.61% 否
6 宝通汎球 上海 简彬 100% 9,069.18 5,379.14 6,804.12 32.14 40.69% 否

7
南洋系统

集成
上海 沈勇 100% 11,772.45 8,306.05 43,679.87 609.73 29.45% 否

8 云赛数海 上海 肖晓滨 100% 80,976.24 39,963.97 4,648.59 -3,442.10 50.65% 否

以上公司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 2024 年 5 月 31 日，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5,309.46 万人民币，占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15%。
公司对外担保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损失之情形。
特此公告。

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日


